
商标防御：别让品牌变成“公共池塘”

检察官提示：商标不是装饰品，必须按照注册图样规范使用，任意改变字体、颜色都可能削弱法律保护。

律师建议：企业应建立商标监测机制，定期查询同类别近似商标，发现抢注及时提出异议，尤其要注意“防御商标”注册，在关联类别提

前布局，防止他人“搭便车”。

知识产权保护不是单方面防守，而是全社会共同编织的安全网。当企业学会用法律武器武装自己，当供应商懂得合规经营的重要性，

当每个创作者都能安心耕耘——这片土壤上，才会长出真正参天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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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暗礁 看不见的品牌“刺客”

中小微企业更容易掉进商标陷阱。在一次工
商联组织的护企法律服务活动现场，一家企业负
责人急匆匆找到和平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我
们研发的‘津尔舒’卫生巾已经投产上市，有了一
定市场份额，结果被一家做网络营销推广的‘津尔
舒’美容机构告了，说我们商标侵权，要求赔偿！”

面对企业主的焦虑，检察官详细了解了情
况后发现，该企业的商标注册时间、生产线研发
时间、投入市场时间均早于那家美容机构，且商
标使用范围是卫生用品，与医疗服务根本不属
于同一类别。检察官当场为企业梳理应诉思
路，协助准备法律材料。后续跟进中，企业反
馈：对方撤诉了。企业负责人为此特地到检察
院致谢：“要不是你们，我们差点就把刚起步的
品牌拱手让人了。”
“市场里总有不法分子利用商标法律规定，

将矛头指向合规意识薄弱的市场主体。但更
隐蔽的风险往往潜藏于企业自身的商标使用

环节——商标注册成功，就等于规范使用吗？”
据介绍，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涉“津
格”板材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时，检察官发现了
一个致命细节：该商标所有权人注册的是文字
与图形联合商标，由于板材厚度限制，实际喷涂
在单张板材上的只是联合商标其中一部分。这
一不规范使用，成为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
辩护焦点——“商标权人自身都没有按照核准
注册的商标样式使用，如何认定我方构成假
冒？”后检察官通过取证固定板材上贴的商标标
签，补充论证，最终让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

这起案件的背后，暴露出更深层的管理漏
洞：涉案嫌疑人曾是该公司的销售员，离职后也
做起板材生意，其借助原公司客户资源，以假充
真销售假冒“津格”板材。企业在员工和经销商
的管理上存在漏洞，也没有规范商标的使用。
针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并持续
跟进整改，帮助企业填补了漏洞。

类似的“商标使用不规范”情形并非孤例。
和平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涉保健品假冒注
册商标案时，检察官走访企业，一进负责人办公
室，目光就落在了陈列柜里的“津新烊”牌软胶囊
包装上——包装上的“津新烊”三个字与商标注
册证上的字体明显不一致。企业负责人愣住了：
“我们委托设计公司做的包装，印刷厂照着印的，
没注意字体问题……”检察官当场指出，这已违
反商标管理规范，若不纠正，轻则行政处罚，重则
成为侵权纠纷中的把柄。企业连夜修改设计稿，
避免了更大损失。

如果说“津尔舒”案的幸运在于注册在先，
那么“津格”和“津新烊”案的警示则在于：商标
不是装饰品，必须按照注册图样规范使用，任意
改变字体、颜色、组合，都可能削弱甚至丧失法
律保护。更值得警惕的是，商标的“防御战”不
能只盯着外人——离职员工带走客户资源、内
部管理疏漏，往往比外部侵权更致命。

检察突围 从灭火到防火

看似寻常的农村民房，竟是盗版图书的“藏
身迷宫”，检察官逐案排查，让隐匿的侵权窝点
无所遁形。方某、郑某长期从事盗版图书销售，
将仓储窝点经过多次转移，最终落脚我市偏远
农村地区。受理案件后，市检一分院对2021年
以来办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开展调研，发现共有
13起案件中的被告人在我市农村区域租用了
农村民房来存储侵权产品，其中有12起发生在
同一区域。后经调查了解到，农村及城乡接合
部因位置偏僻、执法力量薄弱、租金低廉，成为
侵权假冒产品藏匿的高发区，又因该区域交通
便利，更是不法分子的首选之地。

针对这一基层治理薄弱环节，市检一分院
没有就案办案，而是决定制发检察建议。去年
1月，检察建议正式发出，从加强出租民房日常
管理、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加大法治宣传三方面
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单位高度重视，迅

速部署农村民房出租专项综合治理行动。全
区共摸排农村地区出租民房11004间、出租仓
库414个；开展执法检查721次，发现或移交违
法犯罪线索3条；开展相关法治宣传活动331
场，受教育群众达3.7万人次。同时，通过建立
出租房屋（仓库）台账、对房屋使用数据进行线
上动态管理、基层执法与日常排查相结合等方
式，推动农村民房出租管理工作常态化、规范
化，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当法治阳光照进角
落，侵权产品再无藏匿的温床，农村基层变成
了法治教育的课堂。

制发检察建议并非终点。市检一分院还向
盗版图书印刷厂所在地的外省市司法机关移送
了相关线索。一份检察建议凝聚基层治理合
力，展现了由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系统治
理的递进式监督路径，从而达到综合保护知识
产权的效果。

提升精准检察履职，护企服务持续延伸。

在我市天开园科创园区，检察服务站成立两年
来，交出亮眼答卷：通过向企业发放联系卡，公
布现场咨询时间、地点、联系方式及天津检察
检企直通绿色通道，拉近与企业距离。服务站
成员采取定期值班制度，接待来访、倾听企业
诉求；积极走访园区各行业领军企业，深入了
解发展现状和法律诉求。灵活利用4·26世界
知识产权日、金融知识宣传月、民法典宣传周
等节点，联合市知识产权局、证监局、税务局
及驻园区金融服务机构等单位走进天开园，
开展“检察+行政”沙龙座谈，对知识产权保
护、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建设、经营活动法律风
险防范等问题答疑解惑，强化企业合规意识。
在园区服务大厅设立“检企连心桥”专栏，摆放
图文并茂的普法期刊，检察官们把晦涩法条变
成“风险提示清单”：“我们不做救火队，要当
警报器。”

（文中涉案人物、企业及商标均系化名）

著作权保护：原创不等于拥有权利

检察官提示：根据著作权法，未经许可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本身就是侵权。企业使用任何第三方内容——无论是图片、字体还是软件

代码都必须取得书面授权。

律师建议：建立“原创存证三步法”。第一，创作过程全程留痕（草稿、修改记录、定稿时间戳）；第二，重要作品及时进行著作权登记；第

三，对外授权时明确使用范围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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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秘密：给核心技术穿上“防弹衣”

检察官提示：企业应实施“分级保密”制度：核心代码分段存储、研发数据加密管理、离职员工权限即时回收。细节决定成败，保密措施

必须落实到每一次邮件发送、每一份文件打印。

律师建议：竞业限制不是万能药。数据显示，70%的商业秘密泄露缘于内部人员流动。建议企业采取“三步走”策略：入职时签署保密

协议、在岗时进行合规培训、离职前启动脱密程序，尤其要警惕“在职兼职”现象，很多技术泄露就是从员工私下接单开始的。

上津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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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市一家老牌钢管厂的会议室
里，总经理盯着季度财报上的断崖式下
跌，既心痛又愤怒，厂里做了三十年的
“利津”品牌，突然在市场上遍地开花，
可消费者的投诉也纷至沓来。与此同
时，在一个生产车间里，创业三年的公
司老板老张，正对着法院传票发呆——
一家企业指控他研发并刚刚投产上市
的产品侵犯商标权，难道付出的心血就
这么白费了吗？

这不是商战小说的虚构情节，而是
企业在知识产权战场上每天都在经历的
真实肉搏。当知识产权从法律概念变成
企业核心资产，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
经打响——

橙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创
始人林某盯着后台暴涨的会员数，嘴角压不
住地上扬。他的团队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
从国内外平台“搬运”了4000多部影视剧，塞
进自家刚上线的 App（应用程序）中。热播
剧、院线大片，用户只要付一些会员费，就能
无限畅览。
“这叫资源整合。”技术总监齐某曾对此很

得意。直到警察破门而入的那一刻，林某还在
辩解：“我们是在推广文化，又没偷没抢。”

鉴定意见上的数字冰冷而刺眼：4000余
部侵权作品，50 万次播放，3万次下载。法
院判决书下来时，林某的公司罚没款足够
买下半层写字楼，他自己则要在铁窗中度

过数年时光。
“创业最忌‘抄近道’。”天津市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以下简称市检一分院）检察官提
示，“著作权法保护的不只是作品，更是创作
生态。当你把他人的智力成果当成免费素
材，迟早会受到法律追究。”

更隐蔽的掠夺发生在云朵材料有限公
司。这家上市企业耗资 4000 万元、耗时八
年研发的新型材料技术，却被竞争对手岚
岩公司用三倍高薪撬走三名研发核心员
工，连同整套技术秘密被“打包带走”。当
岚岩公司使用以卑劣手段获取的技术建成
生产线时，云朵公司的研发团队还在实验
室里通宵调试参数。

纸终究包不住火。在试运转两个月后，
云朵公司就发现了自己的技术被剽窃，经
报案，公安机关以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
查。很快，岚岩公司相关人员悉数落网，后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岚岩公司也被判处
高额罚金。
“技术秘密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链条上的

关键环节。”检察官指着普法宣传册说，“商业
秘密保护义务不应该只是挂在墙上，更需要锁
进企业治理的制度笼子里。从员工离职时的
保密协议签署、竞业限制约定，到数据权限的
闭环管理，任何一道防线失守，都可能让企业
多年积累的核心竞争力付之东流，在市场竞争
中功亏一篑。”

“我以为只是代工，没想到犯法了。”
外省市某钢管厂老板赵某的企业原本是
正规钢材加工厂，几年前接到该地两家公
司的大订单——对方要求生产 1300 余吨脚
手架钢管，并明确要求“在钢管上压印‘利
津’商标”。
“他们说是授权经销商，我就信了。”赵某

接受讯问时反复强调不知情。“这就是典型的
‘视而不见’型共犯。”西青区人民检察院承办
检察官翻开案卷，“当供应商明知或应知客户
从事侵权行为，仍提供关键支持，就可能构成

共同犯罪。”本案中，涉案三家钢管企业长期经
营钢管加工，不可能不知道“利津”是驰名商
标，他们为赚取差价，选择对明显的侵权事实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与上游企业一同站在
被告席上。

更值得警惕的是供应链的“黑化链条”：这
两家上游企业向三家钢管企业采购假冒钢管
后，加工成盘扣脚手架出租出售，涉案金额
690余万元。当这些劣质脚手架流向建筑工
地时，施工中风险隐患成倍增加。“我们办案时
发现，有些供应商觉得‘我只管生产，不管用

途’，这种想法最危险。”检察官表示，“供应链
不是法外之地，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要有知识
产权合规意识。”

针对供应链出现的问题，市检一分院与西
青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开展治理、制发检察建
议，会同外省市检察机关督促相关市场监管部
门对57家钢管企业开展“地毯式”排查，展现
打击侵权的检察合力。“我现在明白了，接每一
笔订单都要查对方的商标授权书。否则自以
为省下的合规成本，最后都要加倍偿还。”赵某
悔不当初。

供应链合规：别让供应商成为“特洛伊木马”

检察官提示：供应商审查不能只走形式。在“利津钢管案”中，企业若建立了基本的商标核查机制，要求客户提供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核

对授权链条，就能避免陷入违法误区。企业应建立《供应商知识产权承诺书》，明确禁止代工产品冒用他人商标，并约定侵权责任条款。

律师建议：留存所有沟通记录是关键。当供应商收到带有他人商标的订单时，应通过邮件或书面形式确认授权来源，并保存三年以

上。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要留下“我已尽责”的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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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直到面

对诉讼困惑，才想起问‘我该怎么

办’。知识产权保护不是事后补救，而

是事前筑坝。”结合典型案例，市检一分

院第四检察部（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副

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宋凯，天津市人大

代表、天津文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时岩

律师从不同角度给出“企业避

坑指南”。

中小微企业忙着为现金流发愁时，往往没有意识到：

最致命的威胁可能不是资金链断裂

而是那些看不见的

资产黑洞

致命搬运 捷径尽头是深渊

供应链之殇 供应商为何成为“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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